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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27日讯（记者 王建
伟） 27日上午，在济南市历下区姚家
东路山东省美术馆附近，一名工人在疏
通下水道时中毒晕厥，一同工作的弟弟
下井救人，不幸双双遇险、弟弟身亡。

据目击者讲述，上午9点左右，3名
四五十岁的男性工人开始到这处下水道
作业。“刚开始有一个工人下去，但是过了
一会儿就没了动静。另一个工友急了，赶紧
下去查看情况。天气太热，里边可能有沼气
之类的，下去的那个工友也晕倒在了里
边。”该目击者称，施工人员下井没有戴
防护装备。

由于出事地点紧邻山东省美术馆，
保安人员听到工人的呼救后跑来帮忙。

“下水道里刺激性气味非常大，我们就
拿过来大功率风扇，对着下水道口吹。
我们其中一个人在身上绑好绳子后，憋
了一口气下去救人。”保安队的李队长
说，因为保安队员都接受过相关的急救
训练，在救出2名工人后，保安队员又对
他们做了人工呼吸和心肺按压。

“刚救上来时，两个人都昏迷了。其
中一个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另一个经
抢救咳嗽了两下，开始有了呼吸。他们
可能中毒了，嘴角都挂着白沫。”随后，
保安队员拨打了120。

上午12点左右，在省立医院东院急
诊室，医护人员仍在抢救其中一名工人。
此时的他虽戴着氧气罩，但看起来呼吸仍
然非常困难。医护人员介绍，根据病人的症
状来看，应该是硫化氢中毒，“下水道里垃
圾多，天热一发酵就会产生有毒气体。”1个
小时后，因中毒症状严重，该工人又紧急
转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据山东省立医院东院急诊科主任
刘东兴介绍，两名中毒晕厥的工人均是
泰安市宁阳县人，为亲兄弟。当时先是
哥哥下井后突然晕厥，随后弟弟下井救
人。弟弟被送来时已经呼吸心跳停止，
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哥哥哥哥下下水水道道中中毒毒，，弟弟弟弟施施救救身身亡亡
两人系硫化氢中毒，下井时未戴防护装备

出出了了人人命命，，该该追追责责的的要要追追责责

27日中午，一名工人正在省立医院东院接受抢救。 本报记者 王建伟 摄

“夏季还是偶尔会收到下水
道中毒的患者。”2 7日，省立医
院急诊科副主任周轶表示，下
水道空间狭小密闭，管道积水、
生活污水中有机物的分解反应
以及工业废水的排入会产生大
量有害气体，像硫化氢、一氧化
碳、甲烷等，这些有害气体会引
起患者中毒。“尤其是夏季，天气
热，这类气体挥发得更多，更容易
引起意外。”周轶说。

如何防范此类中毒事件？
周轶提醒，最好用通风设备为
将要施工的下水道通风，然后
再进入施工区域；或者先打开
附近的井盖通风，让有毒气体
得到释放；最好能用有害气体
检测仪进行检测，确信安全后
再下井。

作业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
戴好防毒面具，腰间缚以救护
带。同时要有施工监护人员，作
业过程中监护人员不得离开现
场。

专家尤其提醒，发现有人井
下中毒后，要赶紧报警，切勿盲目
下井施救。

在施救方面，周轶提醒，抢救
人员必须戴好防毒面具或空气呼
吸器，有两个以上的人监护，再从
上风处下井施救。如果中毒人员
心跳呼吸骤停，急救人员应尽快
在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救护，送
医途中也不能中断。

本报记者 李钢

井下施工中毒

切勿盲目施救

专家提醒

刊发这则新闻，内心真是无比痛惜。关
于如何防范下水道中毒的建议，我们登了
很多遍，但每年夏季下水道还是会吞噬几
条性命。2009年8月，历山路上的一处下水
道一次就造成4人中毒身亡；2012年6月，济
泺桥附近的一个工地污水井里，也发生4人
中毒2人身亡的事故。

做下水道疏通、线缆铺设等工作的工
人，很多都是外地来济的农民工，工头接了
活儿分下来，每人每天赚个七八十块钱。他

们的安全生产意识很差，亟需施工单位给
予井下作业指导和安全培训。

但是，从历年的事故来看，下水道疏通
等工作层层分包，施工单位甚至没有资质，
更说不上对工人有效培训，配备井下作业
防护设备。27日发生在姚家东路的这起事
故，就存在不戴安全防护设备下井、盲目下井
施救等问题。即便施工单位事前有过安全作
业方面的交代，显然也不认真、不到位。

出了人命，显然就不是小事。我国有安
全生产法，出了生产事故就要厘清责任，依
法追责。施工单位、监管机构、涉及的政府
部门，该担责的就要担责。再不能让下水道
中毒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

（陈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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